
阳城县自然资源局
关于印发《阳城县规范不动产登记代理中
介机构登记代理行为实施方案（试行）》的

通知（征求意见稿）

确权登记股，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各不动产登记代理中

介机构：

为认真贯彻《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全面排查

整改不动产登记中介管理不规范问题的通知》（晋自然资

办函[2023]119 号）精神，全面规范我县不动产登记代理中

介机构从业行为，创建一流营商环境中不动产登记提升工

程，提高便民利企服务水平，切实保障企业和群众财产登

记安全，现编制了《阳城县规范不动产登记代理中介机构

登记代理行为实施方案（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阳城县规范不动产登记代理中介机构登记代理

行为实施方案（试行）

阳城县自然资源局

2023 年 7 月 19 日



附件：

阳城县规范不动产登记代理中介机构
登记代理行为实施方案（试行）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

全县营商环境提升工作格局，对标省内先进水平，以企业

需求为导向，坚持“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核心，大力优化

营商环境，提升不动产登记便民力度，护航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企业和群众财产登记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二、工作目标

通过完善不动产登记代理中介机构（以下简称“中介

机构”）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我县“中介机构”登

记代理行为，有效整治不动产登记代理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促进我县不动产登记代理工作健康发展，提升登记代理行

业服务水平，切实保障企业和群众财产登记安全。

三、规范中介机构服务要求

（一）从事不动产登记代理中介服务，必须建立相应

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不动产登记代理中介服务机构，同

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取得营业执照；



2.有明确的机构名称及固定经营场所，地址与营业执照

记载相一致；

3.有完善的组织机构；

4.有规定数量取得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职业资格、

具备不动产职业能力的人员；

5.有完善的章程和规章制度；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应当遵守国家法律、

相关法规和行业管理规范，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及委

托人的合法权益，对从事业务中知悉的不动产信息以及其

他应当保密的信息等予以保密、恪守职业道德。

（三）“中介机构”应当严格遵守国家和本行业的各

项管理规定，主动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自觉接

受行业自律管理，诚信服务、规范作业、不得为谋取不当

利益，利用所在机构或冒用其他机构名义，通过制造商业

噱头、夸大业务范围、歪曲篡改不动产登记规定等不当言

行实施“乱收费”或诱导、强制服务对象接受中介服务。

（四）“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在登记代理活动中，

应当以委托人自愿委托为前提，独立、公正、平等、诚信

代理登记业务。

（五）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要会同住建部门逐步建立

“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信用档案，针对群众投诉和日



常监督中发现的“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

经查证属实的，作为不良信用记录记入信用档案。

四、规范中介机构行为要求

（一）“中介机构”不得弄虚作假，提供不实的信息

或签订虚假合同。

（二）“中介机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

他人合法权益。

（三）遏制非法登记代理和“黄牛”代办行为。禁止

“中介机构”、“黄牛”在不动产登记大厅招揽客户进行

“有偿代办”。

（四）“中介机构”不得以加快办理不动产登记为名

向客户骗取办证加急费等不正当费用。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五、重点任务

（一）遏制非法登记代理和“黄牛”代办行为。对

“黑中介”扰乱登记行为严厉打击，不给非法代理机构提

供生存空间。

（二）全面排查整改不动产登记中介管理不规范问题：

1.严厉打击“中介机构”以“加急代办”为由谋取利益

问题。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要主动采取有效举措：一是对

照关于不动产登记时限相关要求，认真查摆业务办理是否

超时、是否规范等情况；二是认真自查是否存在在不动产

登记时限公开渠道方面是否不够广泛、内容不够具体、群



众获取不够方便问题；三是在登记大厅和相关延伸服务点

设置办理时限宣传版面（或宣传资料）。从源头上避免

“黑中介”利用群众对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限不了解等信息

差谋取不正当利益。

2.严禁“中介机构”成立皮包公司以“疏通关系”以及

代办“疑难杂症”为由收取高额代办费问题。不动产登记

交易中心根据业务办理情况认真检查核实：一是确保登记

依据合法充分，关键要件不缺不漏；二是主动接受群众投

诉监督，及时答复群众疑问；三是公开各类登记事项所需

提交资料，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

3.坚决杜绝不动产登记业务“不叫号”加塞插队和人工

发号“人为操作”问题发生。不动产登记大厅要严格规范

“取号”“叫号”秩序，通过身份证实名“取号”、逐个

“叫号”、规范“排号”。

（三）严禁“中介机构”代理不符合登记条件的不动

产、对登记申请人隐瞒真实不动产状态信息，损害申请人

利益。

（四）各“中介机构”人员不得私自查询不动产信息

等扰乱不动产登记秩序的行为。

（五）清理整治“红顶中介机构”。严禁不动产登记

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挂靠“中介机构”从事或参与登记代理

业务，确保不动产登记领域的公平有序。

六、工作措施



（一）健全投诉举报制度。加强宣传力度，在不动产

登记窗口醒目位置张贴登记流程、收费标准和办理时限，

共同监督“黄牛”。开通举报信箱、举报电话、强化全社

会对“中介机构”的监督。

（二）建立跟踪回访制度。通过电话回访核对相关费

用缴纳情况，杜绝代理中介机构以“加急办件”“承诺办

件”等为由向申请人收取额外费用。

（三）实行代理备案制度。加强对代理中介机构和代

理人员的管理，对代理中介机构和代理人员实行备案制

（备案至县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股，备案所需资料详见本实

施方案第三项中第（一）条），代理中介机构指定固定人

员陪同申请人到不动产登记窗口从事代理服务。

（四）落实预约、叫号实名制度。不动产登记代理中

介机构、便民服务点受理窗口严格执行预约及“叫号”实

名制，务必做到所预约人员姓名与登记材料相一致方可进

行受理，杜绝“冒名顶替”现象。

（五）强化宣传培训。加大不动产登记政策宣传力度，

加强对代理中介机构工作人员不动产登记专业知识培训。

（六）加强信用管理和诚信体系建设。不动产登记交

易中心要对代理中介机构进行信用考评，对存在违法违规

现象的代理机构和人员列为失信企业和失信人员，并进行

公示，促使代理中介机构和代理人员自觉遵守法律规范。



（七）加强内部管理。进一步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

限，不断提高登记效率和质量，不让权力有寻租空间，让

“中介机构”的违规行为无机可乘。

七、工作保障

（一）强化责任担当。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要强化对

“中介机构”的管理，通过定期开展业务会，协调解决工

作中的疑点、难点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二）强化工作协同。坚持“高效协同”理念，与相

关部门共同提升我县营商环境，通过数据共享，业务协同，

形成工作合力，落实规范“中介机构”工作行为。

（三）强化监管机制。加强监管和提升服务，对群众

举报和投诉的违法违规行为立即调查、快速处理、及时反

馈。

（四）持续加强不动产登记队伍作风建设。多渠道提

升不动产登记业务受理能力，广泛开展上门服务、延伸服

务、网上服务，进一步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从源头上压

缩“黄牛党”“黑中介”生存空间。



征求意见卡

名 称

阳城县规范不动产登记代理中介机构登记代理行

为实施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

利 害

关系人

意见或建议：

联系方式：原国胜 4228031

邮箱：qqdj509@163.com


